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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罗 定 市 人 民 法 院 
 

罗定市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《云浮法院网上

立案容缺受理机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本院各有关部门: 

为进一步巩固立案登记制司法改革成果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

对网上立案工作的新需求、新期待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

进一步提升网上立案工作规范化水平，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

了《云浮法院网上立案容缺受理机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要求各

基层人民法院贯彻执行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实施细则的具体工

作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如下: 

一、网上立案容缺受理机制，是指立案基本条件具备、主体

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但部分次要申请材料欠缺的立案

机制。 

二、常见民商事案件可容缺材料。针对普通民商事案件，申

请人可以选择在网上立案平台只上传起诉书、当事人的主体材料、

主合同、与管辖争议有关的材料及证据清单，对与案件事实争议

等有关的其他材料当事人可自愿选择是否在本次网上立案时扫

描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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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借款交付的凭据、凭证；（2）

利息支付、借款归还的凭据、凭证；（3）通知、催还借款及利息

的证据；（4）约定向第三人交付或者由第三人交付、偿还的，提

交第三人关于收款、还款的证明以及凭据。 

2.担保的相关证据：（1）保证合同、债务加入的证据；（2）

抵押合同、抵押物权属证明、抵押登记情况的证据；（3）质押合

同、质押动产或者质押权利凭证交付的证据、出质登记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二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借款合同关系以及从属的担保合同关系的证据：（1）借款

合同、协议中与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；（2）抵押合同、抵押物权

属证明、抵押登记情况的证据；（3）保证合同或者保函；（4）质

押合同、质押动产或者质押权利凭证交付的证据、出质登记的证

据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发放借款的证据；（2）还本付

息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三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交、收货凭证；（2）货款收支

凭证；（3）拖欠货款的证据；（4）收货方提出质量异议的信函、

检验报告、客户投诉、退货和索偿的证据；（5）约定向第三人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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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或者由第三人履行的，提交第三人关于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明以

及相应凭证。 

2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四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的部分证据：商品房预售项目的土地

使用权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支付购房款数额、时间、方式

或者未足额支付、拖欠购房款的证据；（2）交付房屋和办理房屋

产权证、土地使用证或者未能交付房屋和办理房屋产权证、土地

使用权证的原因、理由的证据；（3）商品房的质量、面积情况或

者提出异议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五）婚姻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婚姻关系破裂的证据：（1）涉及家庭暴力的：报警出警材

料、法医鉴定，证人证言；（2）涉及吸毒、赌博行为的：居委会、

村委会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；处罚决定或者相应法律文书

（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追究的）；（3）涉及重婚或者与他（她）

人同居的：结婚证、子女出生证、居住证明、有关照片或者居委

会、村委会、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；（4）曾经有过纠纷并作了处

理或者进行过离婚诉讼的：法院的判决书、调解书、裁定书，或

者街道调解委员会以及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。 

2.子女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婚生子女、继子女、养子女的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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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涉及 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：子女本人愿随父或随母生

活的证据。 

3.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的证据：（1）房产：房产证（不

动产产权证）或者购房合同、发票以及出资证明；（2）银行存款：

银行账户；（3）股票：股东代码、资金账号；（4）车辆：行驶证、

车牌号；（5）股权：公司工商登记、出资情况的证据；（6）经济

收入证明；（7）证明存在债权债务的相关证据；（8）若因婚后继

承、受赠所得财产，证明其来源的证据；（9）财产有约定的书证。 

4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六）继承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法定继承的证据：（1）被继承人死亡证明书；（2）被继承

人婚姻、生育和抚养子女状况的证据；（3）被继承人的养子女：

收养关系证明书；（4）继承人以外、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缺乏劳

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，或者继承人以外、对被继承人抚养

较多的人；（5）居委会、村委会或者被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。 

2.遗嘱继承的证据：（1）被继承人死亡证明书；（2）公证遗

嘱：公证书；（3）代书遗嘱：代书遗嘱书；（4）自书遗嘱：自书

遗嘱书；（5）口头遗嘱：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在场见证人证言；

（6）以录音形式立遗嘱：录音、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在场见

证人证言； 

3.被继承人财产的证据：（1）房产：房产证或者购房合同、

发票以及出资证明；（2）银行存款：银行账号；（3）股票：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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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、资金账号；（4）车辆：行驶证、车牌号；（5）股权：公司

工商登记、出资情况的证明；（6）债权债务：借据或相关的证据。 

4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七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受害人伤残法医鉴定书以及残疾等级评定证明； 

2.受害人经济收入、家庭成员状况的证明； 

3.医院诊断情况的证据和医药费、残疾用具费（以国产用具

为准）、交通费、住宿费等单据； 

4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八）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损害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的证据； 

2.当事人承认或者双方达成损害赔偿的证据； 

3.人身损害的证据：（1）医疗单位诊断证明；（2）法医鉴定

书以及伤残等级评定书；（3）医药费、住院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、

护理费等证据。 

4.财物损害的证据：财物受损情况、受损程度评定、受损财

物原价值、修理费用等证据。 

5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九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交付房屋和支付购房款的证据；

（2）房屋产权证书、土地使用权证书；（3）办理过户手续或者

未能过户的原因、理由的证据；（4）出卖共有房屋的，其他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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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同意出卖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据；（5）出卖出租房屋的，提

前通知承租人和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据；（6）房屋的占有、

使用情况的证据。 

2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出租人不按合同约定交付房屋、

要求承租人提前退房的证据；（2）承租人不按合同约定接受房屋

或者拒交迟交租金、私自拆改房屋、擅自转租转借房屋、改变房

屋用途、利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的证据；（3）出租房屋毁损或者

倒塌而出租人拒绝修缮的证据。 

2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一）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不动产产权证以及通过继承、赠与、买卖、抵押、典当取

得不动产产权的证据； 

2.不动产使用情况的证据； 

3.改建、扩建、新建或者增添附属物的，报建、审批、施工

的证据； 

4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二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房屋拆迁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房屋拆迁公告等

证据； 

2.委托拆迁的，委托拆迁合同、协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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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拆迁建筑物的面积、结构、附属物等证据； 

4.被拆迁人家庭人员户籍材料； 

5.被拆迁人已经回迁的，回迁房屋状况的证据； 

6.支付或者领取临时安置补助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的证据； 

7.强制拆迁的，实行强制拆迁的原因、理由、实施情况的证

据； 

8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三）合作建房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作建房合同、协议中与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土地使用权证书、建设工程许

可证、建筑施工许可证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报建、审批材

料；（2）实际出资数额、方式、时间的证据；（3）建筑工程承包

合同、施工材料、竣工验收证明等房屋建设情况的证据；（4）建

房资金使用情况的证据；（5）房屋已经预售或者已经建成出售的，

收回资金数额、利润分配或者亏损分担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四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、协议中与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或者未

足额支付、拖欠土地使用权转让金的证据；（2）交付转让土地的

证据；（3）土地开发、利用、建设情况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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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建筑装修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建筑装修工程承包合同、协议中与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工程竣工验收、交付使用或者

未竣工、施工进展情况的证据；（2）支付工程款或者未足额支付、

拖欠工程款的证据；（3）工程质量情况或者提出异议的证据；（4）

工程结算的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六）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加工承揽合同、协议中与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如定作物完成的数量、质量和支付

价款等证据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七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可容缺的材料 

1.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证据：（1）股权转让合同、协议中与

确定管辖无关的内容；（2）股东同意转让股权（出资）的证据。 

2.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：（1）出让或者接受股权（出资）的

证据；（2）出资证明、股东名册；（3）公司管理权转移的证据；

（4）资产评估报告、验资报告。 

3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（十八）合伙纠纷可容缺的材料 

1.合伙人出资形式、出资数额的证据； 

2.退伙协议以及退伙清算的证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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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会计账册以及合伙财产状况的证据； 

4.其他证明案件事实且与确定管辖无关的证据。 

三、执行案件可容缺材料。针对执行案件，申请人可以选择

在网上立案平台只上传申请书、主体材料、申请执行依据的首页

和主文、申请执行依据的生效证明。 

四、网上立案办理。负责网上立案审查工作人员收到申请人

网上提出的立案申请材料后，应当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

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》等规

定及时办理，做到应收尽收，应立则立。 

五、执行中遇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本院立案庭反映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罗定市人民法院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

 


